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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之达：《传播心理学新探》（第二章·第一节） 

第二章  心理选择在传播致效过程中的地位 

上一章我们论证了传播的信息要从受传者的除心理系统以外的任何部位进去都是徒劳的，传播

的信息不能绕过心理系统也绕不过去，不能跨越心理系统也跨越不过去。因为，只有心理系统才是

受传者体内专门使用信息这种能源材料加工生产精神力量的组织系统，受传者身上也只有这个系统

才配有接纳传播信息的感应器、接收器（视觉、听觉等感觉器官）。任何传播要想致效，只有把信

息送进心理系统，别无选择。那么，心理系统怎么样对待传播送来的信息呢？是一律欢迎，有来必

收，还是区别对待呢？传播史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心理系统对传播送来的信息的态度是

不同的：在信息短缺时期，心理系统饥不择食，凡传播送来的信息，他一概吸收；但到了信息爆炸

的今天，心理系统对传播送来的信息可就很挑剔了，他要按照他自己的一套标准所编织成的网筛，

对传播送来的信息进行一一筛选，这一章，我们就来考察心理选择与传播效果的关系。 
上一章我们讲了一个“选择”，这一章又讲一个“选择”，二者有什么异同和逻辑上的启承关

系呢？ 
从“选择”主体看，上一章讲的“选择”主体是传播者，这一章讲的“选择”主体是心理系

统，是受传者的心理系统，也就是受传者。 
从“选择”的客体（或“选择”的内容或“选择”的对象）看，上一章讲的“选择”客体是传

播过程中包括心理系统在内的各个传播环节（在传播致效过程中有许多环节，传播者对其中的有些

环节可以选择，但对心理系统这一环节却别无选择）。 
上一章的“选择”说的是，你传播要想有效果吗？那你传播的信息非送到我心理系统来不可；

这一章的“选择”要说的是，你传播要想有效果、有好的效果吗？你传播不要以为把你传播的信息

送到我心理系统门口就了事，就大功告成，还要看我心理系统中不中意，愿不愿意接纳。如果我选

中、接纳了你送来的信息，那么，你就为取得好的传播效果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取得了传播致效参

与权；如果我没有选中你传播送来的信息，那么，你为采访、收集、加工、整理、编辑、运送这些

信息的劳动和汗水就付之东流了，白干了。请看，心理系统显得多么霸道：在上一章，它作为“选

择”的客体，作为被“选择”的对象，它竟指着传播者的鼻子说，你要明白，你可以对传播致效过

程中的任何传播环节作选择，而唯独对我心理系统这个传播环节别无选择；在这一章，作为 “选

择”的主体，它又将对传播者说，你还要明白，没我心理系统的应允，你们辛辛苦苦送来的信息休

想进入，也就是说，你就不能取得传播致效的参与权。 
心理系统的这种霸气是由心理选择在传播致效过程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第一节 心理选择的时代特点和生理机制 
我们从前面《传播的两级效果论》示意图看出，心理选择是心理系统与传播系统接壤的边防地

带，是传播的信息进入心理系统的门户、口岸和海关。然而，传播系统送来的信息并不是全部都能

通过这个门户的，绝大多数信息被心理系统拒之门外，上不了岸，入不了关。这个心理选择为什么

如此刁难、刻薄，竟把传播送来的信息的绝大多数拒之门外呢？ 
此乃时代所使然。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说：“整个信息社会的特点是从供给转为选择。”

（1），在信息短缺时代，信息很稀贵，供不应求，饥不择食，谈不上选择；但到了我们这个“信息

爆炸”的时代，全世界的出版社、报社、杂志社、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

在一天里生产的信息是任何一个人一辈子也读不完、听不完、看不完的。在这种情势下，“信息就

是资源”这一判断就不完全正确，而且它还可能误导人跌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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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要有用才是资源，而任何一条信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用。某一信息的有用性是针对特定

人群而言，除这特定人群以外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信息是无用的，因而不能算资源。一条“瘦肉型

猪的养殖新技术”信息，对养猪者特别是养猪专业大户来说是一大资源，但对其他绝大多数人来说

就不是资源。每个人面对信息的洪流，对他有用的信息仅仅是沧海一粟，他要么理智地操纵自己选

择的标准网筛从中挑出有用信息；要么，在“信息就是资源”口号鼓舞下，热情张开两臂，高呼：

“啊！信息，我的宝贵资源，我要一视同仁地拥抱你们”，最终将自己的宝贵时光、精力都淹没在

信息的洪流里。每个人的时光、精力也是资源，“一寸光阴一寸金”，“时间就是金钱”，而耗费

尽时光、精力资源去吸取大量的无用信息，不仅是顾此失彼，得不偿失的无谓消耗，而且，还可能

如《信息污染》一书的作者戴维·申克教授所说的那样：“令人脑筋迟钝，难于专注于真正重要的

信息”，“使人变得孤独，导致人际关系变差，损害心理健康”，甚至“殃及家庭生活”。所以，

戴维·刘易斯教授在《信息超载》一书里呼吁人们“面对不可能退去的信息洪水，有必要学学如何

妥善处理信息。”（2） 
如果说成天吸取一些无用信息的代价是消耗了自己宝贵的时间、精力而无所作为的话，那么，

吸取了一些有害信息就使自身受到污染、毒害。因为，在大众传播媒体的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传

媒以扒粪为要务”，（3）大量的凶杀、抢劫、诈骗、陷害、贩毒、卖淫、乱伦、强奸、绑架等社会

负面信息，在扭曲、模糊社会真实面貌的同时也在污染、毒害人们的心灵。 
有些信息虽然有益，但也可能成为束缚思想的条条框框。在人文科学领域，某专业有突出贡献

的人往往并不是本专业科班毕业生。许多作家并不是中文系毕业的，中文系毕业的人成了作家的很

少；许多著名的记者并不都是新闻系毕业的，新闻系毕业的人成为著名记者的并不多。究其原因，

就在于本专业的知识，一大堆原理、原则成了束缚人的条条框框，不容易跳出来，思想难于解放，

因而就难于创新，难于有大的作为。 
所以，“信息就是资源”这个口号应让位给“通过选择的有用信息才是资源”这个口号了。 
这两个口号的更替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因而，这两个口号的更替反映了信息短缺时代向信息爆

炸时代的历史转变，反映了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4）的历史转变，反映了以传者为本位向以受传者

为本位的历史转变。 
在传播史的不同历史时期，受传者对信息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反应。这些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反

应都有相应的理论表现。这些理论表现就成了传播学说史上那些著名的传播理论：在传者为本位的

历史时期，产生了“枪弹论”（又叫“魔弹论”或“靶子论”或“注射论”）；（5）从传者本位论

向受传者本论过渡期，产生了“个体差异论”、（6）“社会分类论”、（7）“社会关系论”；

（8）到了受传者本位论时期，产生了“顽固受传者论”（9）和“使用与满足理论”。（10）这些

理论由于都是对同一内容——受传者对信息的态度和反应——在传播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概括或

描述，因而，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逻辑关系。这些理论的历史逻辑关系可如图表八所示。 



这几个理论的相继出现，标志着受传者由被动地位一天天上升到主动地位的历程。这个历程帮

助我们理解，今天的受传者的心理系统面对那么多大众传播媒介送来的洪水般的信息，为什么总是

东挑西选，把绝大多数信息挡在门外，只选择其中极少部分：他们不这样做就得不到有用信息，他

们不这样做其精力和时间就会被白白葬送，他们不这样做脑筋就可能会迟钝、心理受损、人际关系

变差。他们不这样做就可能被有害信息毒害，他们不这样做思想就解放不了，就难于创新、开拓、

竞取。 
受传者的心理系统对传播送来信息要进行选择也有它的生理原因，那就是，受传者对传播送来

的信息具有先天的选择机制。 
人体接收传播送来的信息的专职部门是某些感觉器官。我之所以让“某些”这个词的字号大一

些、粗一些、黑一些，是想引起读者的特别注意。在不少传播学和传播心理学论著中，当谈到人体

接收信息的器官时，总是笼而统之地说：“是感觉器官”或“感受器官”（11）其实这是一种错误

的说法。这个错误，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是个无关大局的小错误；但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看则是一

个属于传播心理学基石的深层理论错误，是一个影响全局的大错误，是一个不校正就不能把“受传

者选择传播送来的信息的生理机制”阐述清楚的错误，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先校正这个错误，然后

再阐明受传者选择传播送来的信息的生理机制。 
人体的感觉器官分内外两部分：外部感觉器官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皮肤觉，皮肤觉又

分触觉、压觉、痛觉及感知冷热的温度觉；内部感觉器官有运动觉、平衡觉和机体觉。这些感觉器

官接收、处理信息有三种方式： 
一是内部感觉器官中的运动觉、平衡觉、机体觉接收、处理信息的方式。平时，内部感觉器官

接收有关人体各组织中的感受器报告该组织是否正常的信息，再汇集到它的高级中枢下丘脑。虽

然，内部感觉器官在大脑皮层也有代表区，但当人体各组织的活动正常时，这些信息一般不上报中

央有关领导（大脑皮层中分管内部感觉器官的代表区域），所以，在人体各组织健康、正常的情况

下，人是没有内部感觉意识的；一旦出现有危害人体健康或者威胁到人的安全甚至威胁到生命的信

息时，就会立即报告中央（大脑皮层），以便大脑皮层采取相应措施，解除这些危险或威胁。例

如，当出现机体组织缺乏水分的信息时，就立即报告分析、处理信息的中央机构大脑皮层以产生渴

觉，大脑立即命令有关职能部门找水喝以解渴。当出现胆结石堵塞了输胆管的信息时，也火速报告

分析、处理信息的中央机构大脑皮层并产生剧烈的疼痛感，大脑皮层就会立即督促人采取措施到医

院抢救。内部感觉器官接收、交换、处理信息的过程实际上是机体内的神经过程，是神经传导过

程，是一种神经兴奋由一个机体组织传导到另一个机体组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发生我们在

传播学中所说的使用符号的编码和译码过程。虽然，当这种神经兴奋传到大脑皮层，大脑在分析、



处理这种神经兴奋时要使用语言符号，但这已不是内部感觉器官接收、交换、处理信息的生理机

制，而是内部感觉器官的总司令部（大脑皮层）的机制了。何况，大脑在接收、分析、处理内部感

觉器官报送来的信息时也有不使用语言符号的情况。例如，在给刚生下几个月的婴儿洗澡时，当他

从母亲怀里被送往澡盆的过程中，身体仰悬空中，他会一把抓紧母亲的衣服以保持平衡。这是一种

本能的反应，虽然他的平衡感觉器官感到仰悬空中已失去平衡，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立即把这一信

息传送到了他的中枢（下丘脑）并呈报了最高领导（大脑皮层），这个婴儿到世上来才几个月，他

的大脑皮层的语言区是片空白，也没有储存有处理失去平衡的经验，只有凭本能命令嫩手抓住母亲

衣服才解除了危机感。总之，就内部感觉器官而不是它的最高领导大脑皮层的生理、心理机制来

说，其信息的接收、交换、处理过程是一个神经传导过程，没发生传播学所说的使用符号的编码和

译码活动，因此，我不赞同有些学者把人体内部各组织系统之间的神经联系过程名之曰“内向传

播”，把它从生理心理学特别是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划归到传播学中来，（12）也不应当把它

放进“受传者的心理系统如何选择从人体外传播来的信息”这一研究内容中来考察； 
二是味觉、嗅觉和一部分皮肤觉接收、处理信息的方式。与内部感觉器官不同，味觉器官、嗅

觉器官接收的是人体外传来的信息，只不过表征这种信息的不是以语言为主的人工符号系统，也就

是说，产生味觉、嗅觉不是由于语言为代表的人工符号系统刺激而是由物质直接刺激味觉器官、嗅

觉器官的结果。味觉是诸如食盐、白糖、草酸、奎宁之类能溶于水的物质的溶液，刺激舌上味蕾中

的味觉细胞的结果。嗅觉是挥发性物质的挥发物刺激鼻腔内嗅膜的嗅细胞的结果。某些皮肤觉是体

肤被触摸特别是手触摸物体的结果。这些刺激味觉细胞的可溶物、刺激嗅觉细胞的挥发物、刺激体

肤特别是手的皮肤的物体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起符号的作用。只有少数时候它具有非言语符号的作

用。如到友人家作客，令你赞口不绝的菜肴的鲜美味，是表征女主人能干的非言语符号。对于茅台

酒厂里著名的品酒师来说，每一种酒味就是这一种酒的非语言符号。一个因动眼外科手术后双眼被

绷带蒙在黑暗里的姑娘，当她闻到男朋友送来的玫瑰花的香味时，那香味就是爱与关怀的非语言符

号。手触摸一个玻璃杯所产生的肤觉是玻璃杯的形状、大小、硬度的非言语符号。一位双目失明的

穷老婆婆，用双手在讨饭归来的小孙子肩上轻轻地来回抚摸，是深深的疼爱和心酸的非言语符号

（触摸盲文所产生的肤觉放在下一种方式来交待），等等。因此，在一定情况下，产生味觉、嗅

觉、皮肤觉（除盲文所产生的皮肤觉以外）的物质刺激也可看作是符号意义，但它还不像人工的抽

象言语符号的含义那样已为很多人所共识，从而被很多人用来在传播中共享。也就是说，这里没有

发生传播学所说的使用符号的编码、译码过程，所以，在这里也不宜把它放进“受传者心理系统如

何选择从人体外传来的信息”这一研究的内容中来。 
三是视觉、听觉和由盲文引起的皮肤觉接收、处理信息的方式。与前面两种方式不同：第一，

视觉、听觉、由肓文引起的皮肤觉不是由物质直接刺激而是由物质的信号（信号是符号中的一种，

它不是人工符号而是物体自己发光或反射照射它的光、自己发热、自己发声。这些光、热、声反映

了特体的某些特性，因此这些光、热、声既可作为指代物体的符号，同时又因表征物体的某些特性

而成为物体的一种信号包含于符号之中。以下同）刺激视觉器官、听觉器官、肤觉器官后产生的。

山水引起的视觉不是山水直接刺激眼后产生的而是山水的光信号刺激所产生的。打雷引起的听觉不

是雷直接刺激听觉器官所产生的，而是雷的声音信号刺激耳的鼓膜后产生的。盲文引起的皮肤觉不

是作为盲文书上的密密麻麻的小突点而是作为语言的词的符号的有规律排列着的小突点刺激敏感的

指尖皮肤后产生的。第二，由于不是物体直接刺激而是由表征或指代物体的人工符号或符号中的一

种非人工的能反映物体一些特性的信号刺激视觉器官、听觉器官、肤觉器官所产生的感觉，因而，

要让这几种感觉器官接收信息，必须把信息转换成能为这些视觉、听觉等感觉器官所感应的光的或

声音的或其它（如盲文）符号或信号，这些视觉、听觉等感觉器官感应了这些符号或信号后又要把

它们转化为相应的神经兴奋传到大脑，大脑再把这些神经兴奋还原成观念形态的信息加以理解。也

就是要经过编码（把传播内容转换成相应的符号）和译码（把符号还原成传播内容来理解）这两道

工序。这正是传播学中的信息进入心理系统要经过的工序，所以，我们把视觉器官、听觉器官、盲

文引起的皮肤觉的触觉器官接收信息的方式作为传播过程中的“受传者的心理系统如何选择从人体

外传播来的信息”这一研究内容来考察。 

我们从上面的考察可以看到，不能笼而统之的说，人的感觉器官是接收传播信息的。在人的内部和

外部众多感觉器官中，只有视觉器官、听觉器官和部分肤觉器官才是真正承担了接收从人体外传播

送来的信息的职能的。因为，只有视觉、听觉和部分肤觉不是由物质直接刺激而是由表征或指代事



物的符号刺激视觉器官、听觉器官、肤觉器官所产生的，只有视觉、听觉和部分肤觉的产生过程需

要对传播内容——信息进行编码和译码。我们的这一观点，也为现代认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所证

实。著名的认识心理学家A·侗威奥（A Paivio）通过一系列研究实验证明：“信息是以视觉表象

（看）和言语（听）再现形式存贮的”。J• R安德森在他的“信息从环境到知觉再现的流程图”

（请见图表九）中，只标了接收光能和声能的视觉器官和听觉器官。（13） 

之所以产生前述的笼而统之地说“人体的感觉器官是接收传播的信息器官”这种错误，是由于

孤立地研究心理学和孤立地研究传播学所致。当我们孤立地研究心理活动中的感觉时，考虑的是神

经系统是如何全面地正确地反映和把握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至于反映客观世界与反映主观世界

是否有区别（如，一个要借助符合系统，另一个就不需要借助符号系统），反映客观世界时借助的

符号是否也有不同（有的使用人工符号，有的是非人工符号——信号），在阐述感觉的形成过程时

是否要使用“信息”概念，是否考虑从传播学的视角来考察等等都不是也不应当是心理学研究的内

容；同样，当我们孤立地研究传播对人的作用时，也主要是直观地感到传播的信息要通过受传者的

眼和耳，眼和耳是受传者的感觉器官，因此，不假思索地轻率地将个别上升为一般：用“感觉器

官”代替“眼和耳”，说，人的感觉器官是接收传播信息的。至于心理学中的感觉器官除了眼和耳

外还有哪能些感觉器官？它们是不是都有耳和眼一样要接收传播从体外送来的信息，能不能接收传

播从体外送来的信息？也就没有去细想，没有去考察、推敲了。那么，我们在研究传播心理学时就

不是孤立地研究传播学或孤立地研究心理学，而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研究，该不会再出现这种错误了

吧？照理应该是不会，可惜，正如上一章指出的，由于传统的建构传播心理学的思路是“运用普通

心理学原理来描述、解释传播领域中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这个思路决定了他们对心理学的概

念、原理、规律的态度是，使用现成的概念、原理、规律省事、省力、省时，就没有自己再考察一



下这些心理学概念、原理、规律是否适合，有多少适合传播领域中的心理现象？对“感觉器官”这

一概念，也是因为持这种态度才不下功夫去区别“眼和耳”与其它感觉器官的区别，便轻率地断

言，人的感觉器官是接收传播信息的。 
在校正了这个错误并分析了产生这个错误的原因后，我们便来考察心理系统选择传播信息的生

理、心理机制。 

传播的信息不能直接被视觉、听觉器官接收，它要能被视觉、听觉器官接收就必须把自己转换成能

为视觉、听觉器官感应的相应符号。而每一种视觉、听觉器官只能感应一种符号系统，如眼只能感

应光符号系统，耳只能感应声音符号系统，因此，同一信息，要使眼感应就必须转换成光符号系统

（如照片、录象、电影、图片等等）；要使耳感应就必须转换成声音符号系统（如广播、音乐等

等）；要使眼和耳都感应，就必须把自己同时转换成光符号系统和声音系统（如电视、戏剧等

等）。每一感觉器官在生理上限制了它只能感应它所感应的那一符号系统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

分。如眼只能感应波长在7600——4000埃之间的光符号，也就是说，人的眼内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

只能感应可见光波所运载的信息，而不能感应红外线及红外线以外的光波和紫外线及紫外线以外的

光波所运载的信息。可见光谱只是光谱中的极少极少的部分。如图： 

就是在可见光谱内，人眼在白天也只对波长为555毫微米的光最敏感，对其余波长的光波感受就

弱了。可见，人眼在生理上也只能感受可见光波中的极少部分而把绝大多数光波排除在外，也就是

说，人眼在感应光波时具有先天的选择性、局限性。 
人耳只能感应振动频率大约在16—20000赫兹之间的声音符号，低于16赫兹而大于20000赫兹的

声音，强度再大也听不见了。而且，在16—20000赫之间也只有1000赫兹附近的声音才使人耳听得最

清楚。在声音强度上，人耳只能承受100分贝以下强度的声音，其中只有10—80分贝的声音听起来较

舒适，100分贝至140分贝的声音就会使人耳感到难受。上了140分贝就疼痛难忍了。（14）可见，人

的耳只能感应可听声波所运载的信息，而不能感应超声波和次声波所运载的信息。人耳也和人眼一

样，只能感受声波中的极小部分而把绝大多数声波排除在外了，也就是说，人耳与人眼一样，在感

应声波时也具有先天的选择性、局限性。现代认识心理学对造成这种局限性的原因有多种解释：一

是容量有限说，认为心理系统存贮不了那么信息；二是通道有限说，认为信息进入心理系统的通道

只能有一条，如果有两条以上就要关闭一条，否则就要相互干扰，造成信息模糊、混杂；三是智源

有限说，认为，心理系统接收信息要投入一定的智源，而智源是有限的，所以接收信息也是有限

的；四是资料质量有限说，认为，有时面对的信息的绝大多数质量差，这就会影响对少数质量好的



信息的接收。“如，让一个人在有噪音的房间里辨析一种音调，由于太难把该音调与背景噪音区分

开来，就影响对这一音调的接收”；五是能量有限说，认为，执行选择的注意的动力“好像由固定

电流提供的”，然而，“电流量是固定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如果接收信息“超载，就会将保险

丝烧化”，能量有限，履行接收人类信息的职能也有限；六是工作空间有限说，认为，选择信息是

心理系统的“员工”在执行“任务”，而员工的“工作空间”有限，“只有一定数量的任务能得以

进入”。（15）总之，现代认识心理学从多种角度论证、肯定了心理系统通过眼、耳接收信息的局

限性。要打破这个局限性，就必须借助延伸和放大视觉、听觉等感觉器官的现代科学仪器装置。如

侦察员的眼借助“夜视仪”，可感应红外线光波所运载的信息，看到敌人在夜间的活动。海军指战

员的耳借助“声纳”，可监听到远方敌人潜水艇的声音。等等。 
可见，人的视觉器官、听觉器官具有选择的生理机制，人对信息具有先天的选择性，人的视觉

器官、听觉器官具有这种选择的生理机制，不但无碍于它们对信息的吸收，反而保证了它们正常接

收信息。如没有生理上的这种限制，眼对一切波长的光符号都去感应，耳对一切频率的声音符号都

去感应，反而形不成正常的视觉和听觉了。这也许就是“有得必有失，有所失才有所得”的这一自

然规律的一个体现吧。 
人的心理系统由于这种固有的感应的选择性和容量的有限性，所以，在它面对当今“信息爆

炸”所形成的传播信息洪流时，它只能选择才得以保卫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它只能选择才得以生存

和发展，这是它别无选择的选择。 
对心理系统的这一固有特性的认识和态度的不同情况，就会带来不同的传播效果。第一种情

况：认识不足，那么，在采访、撰写、编辑、演讲、播发信息或与人交谈时就不会认真斟酌：这条

信息能不能被心理系统选中？那条信息会不会被心理系统筛掉？不认真这样斟酌，就会凭主观的兴

趣和判断采集信息，这样的信息送到心理系统门口，被选中的可能性就很小；第二种情况，对心理

系统的这种选择性既有足够的认识，又很重视，把它当着传播的出发点，当着传播为之运转的轴心

来看待。有了这样的认识，有了这样的态度，就会处处按照心理系统的选择要求来采集、撰写、组

织、发送信息，这样的信息就比较受心理系统的欢迎，就比较容易为心理系统选中；第三种情况，

对心理系统的选择性虽然有足够的认识，但不把它当一回事，不以为然：你选择你的，我传播我

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与你互不相干。其传播效果也和第一种情况的传播效果

一样的差。 

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是少数，占绝大多数是第三种情况，看不到心理系统的选择性和传播的特殊关

系，看不到心理系统的选择性在传播过程中的特殊地位，看不到心理系统的选择性在传播致效过程

中的特殊作用，看不到传播要想致效首先要获得“参与权”，而这个“参与权”就是由这个心理系

统的选择性全权授予的。因此，我们在下面来考察一下传播致效的“参与权”的授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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